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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列的文凭买卖丑闻与法律监督

卜

从 2 001 年 12 月 12 日开始
,

以色列报纸接

连披露了以色列高级公务官员 (包括教师工会

主席及其副手
、

北部地区警察局长等高级公务

员 ) 通过非法手段从国外大学在以色列的分教

点获得学位的丑闻
。

消息震惊朝野
,

公众一片

哗然
。

教育部长
、

国会教育委员会
、

司法当局纷

纷遣责
,

公众对政府公共部门更是责难有加
。

他们指责国家计划混乱
、

监督不力
,

将丑闻称

为是公共部门权力与贪污腐败的结合
。

目前涉

嫌的几位高级公务官员 已由警方下令软禁 14

天
,

并于 12 月 2 5 日由警方移交地方检察院准

备起诉 ; 为这几位高官颁发假文凭的 La tv ia 大

学和 B u rli ng ton 学院分院包括校长在内的 5 名

雇员已经被捕并被指控欺诈罪和伪造文凭罪
。

学位腐败丑闻一开始就打上 了政府的印

记
。

.

丑闻的特点之一是其广泛性和公开性
。

播
知

,

假文凭丑闻涉及高达 12 0 0 0 名政府雇员
,

其

中包括公务员
、

警察
、

军官以及中小学教师
。

由

于学位与薪酬和职位晋升直接挂钩
,

因此不少

公务人员不惜以身试法
。

一位涉案的教师描述

说
:
过去几年里

,

在我周围所有小学和幼儿园

的教师都在一些没有学术信誉的分教点
“

学

习
” 。

这些
“

学生
”

不必坐下来考试
,

也不从事研

究和提交学位论文
,

只要交一定的钱给以色列

教育服务中介机构就可以了
。

通过非法获取学

位的教师也并不遮掩他们的行为
,

反而到处炫

耀文凭
。

作为执法的警方其实是了解这些不法

行为的
。

但是他们 自己也知法犯法
,

不少警员

和警官通过各种虚假的学院获取文凭
。

官商勾结是此次学位腐败案的特征之一
。

一些不知名的海外院校甚 至是低水平的学校

与以色列本土的
“

教育贩子
”

(即所谓的以色列

教育服务公司 ) 相互勾结
,

贿赂一些与教育密

切相关的高级公务员
,

利用权力扩大生源
,

通

过出卖文凭把在以色列的海外办学环境搞得

乌烟瘴气
。

据说
,

花 70 00 美无可以买到一个博

士学位
,

获得硕士学位也只需 5(XX)美元
。

如此

荒唐的
“

学位
”

居然也获得教育系统的承认 (在

前几年的一次教师罢工中
,

教师工会争取的权

利之一是教师有权在任何专业
、

任何受承认的

学校进修并获得学士以上学位
,

教育局必须承

认并给予相应待遇 )
。

持有假文凭的公务人员

可以借此申请获得相应的职务提升
,

也可以获

得每月几百乃至上千谢克尔 (以色列货币单

位
,

1 个谢克尔约值 0
.

22 美元 )的补贴
。

上面提

到的教师工会主席不仅通 过免交学费和报名

费
,

并且不必坐下来上课和考试
,

也没有从事

研究和提交学位论文
,

就分别从 肠tv ia 大学和

B u rli n gt on 学院分院轻松获得了学士和硕 士学

位
,

并且还从中介公司获取数千元的回报
。

世

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
。

在获得好处的同时
,

他

付出的是同意用他的名字和照片做广告并且

利用职务影响力引导教师报读这些学校
。

在以色列的一些海外办学点买卖假文凭

现象是长年忽视立法和执法的结果
。

开放海外来以色列办学是 2 0 世纪 9 0 年代

初开始的事
,

立法监督却迟迟未能跟上
。

19 9 5

年
,

当时的教育部长鲁宾斯坦开始意识到海外

办学点太多了
,

并且几乎没有监督措施
。

因此

他提议立法规范和监督
。

一直到 1998 年
,

国会

通过 《高等教育理事会法修正案》(下称
“

修正

案
”

)第 11 条
,

正式立法监督海外办学机构
。

修

正案第 11 条规定
:
凡在以色列设立的海外分教

点必须获得高等教育理事会 (筒称
“

高教委
”

)

批准方可授课并授予学位
。

分教点的母体必须

是所在国法律批准办学和授予学位之高等教

育机构
。

分教点应当获得母校授权设立和批准

授予学位
,

提供与母校同样的教学条件和同一

的教学方案
。

修正案还规定
,

分教点的教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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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至少有 3 0% 应由母校派出
,

教学辅助条件包

括图书馆
、

实验室等也必须符合教学需要
。

但是
,

监督不力和官僚化让一些非法办学

的海外机构钻了法律的空子
。

姗姗来迟的立法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

细则
。

政府没有授权任何机构监督课程设置
,

没有针对课程学术水平的具体规定
,

如何保证

课程和教师的质量
,

甚至连学生是否上了课
,

学生怎样获得文凭
,

防止欺诈和剿窃等等也没

有具体的单位去监管
。

作为权宜之计
,

修正案第 11 条规定在法案

通过之 日起
,

允许正在运行的分教点有两年的

宽限期以达到高教委所规定的条件
,

高教委为

此颁发了一批
“

部分条件达到标准
”

的临时办

学许可证
。

这一规定使 26 所没有获得完全办学

许可的分教点中
,

有 25 所因此得以继续运营
。

像以上提到过的 La tv ia 大学和 B u th ng ton 学院

分院因为不符合办学要求
,

本应在 20 00 年就关

闭
,

但是实际上他们一直到 200 1 年还在颁发文

凭
。

海外办学的世界潮流始于 2 0 世纪 90 年代

初
,

西方一些教育先进国家为了扩大海外教育

资源和吸收海外资金
,

纷纷开办海外设点办

学
。

始作俑者是撒切尔时代的英国
。

随着海外

办学的私有化和政府对高教补贴的萎缩
,

英国

的大学纷纷赴海外淘金
。

以色列成了很好的目

标之一
。

因为当时以色列国内仅有 7 所大学和

为数不多的专业学院
,

学位远远不能满足学生

需求
,

国外大学的举动正好迎合了本国的教育

需求
。

在海外办学点进来之前
,

有很多以色列

学生到国外上学
,

其中大部分一去不复返
。

为

了改变这种状况
,

满足国内教育的紧迫需求
,

以色列政府开放了国外院校在以办学
,

同意他

们设立分教点和进行以授予学位为最后 目的

的教学
。

最早抢摊的是英国的一批高校
,

20 世

纪 9 0 年代中其他国家如美国的高校也纷纷进

人
,

最高峰时海外办学点多达 4 0 所
。

由于没有

对进人以色列的海外高校进行筛选和审查
,

在

引进的众多院校中
,

除少数较为有名的院校如

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以外
,

大部分均是一些不

知名的院校甚至是低水平的学校
。

这些学校没

有品牌可言
。

一批不具备条件的办学点趁机与

以色列的不法分子勾结
,

借风登陆
,

伺机敛财
。

一时间鱼龙混杂
,

良芳难分
。

从修正案公布之日起
,

公众纷纷对海外学

院的品牌
、

办学宗旨
、

办学质量和买卖文凭进

行投诉
,

对公共部门雇员贿买文凭的行为进行

了揭露
,

对政府监督不力提出了责难
。

以色列

政府因此专门成立了由司法部特殊项 目司司

长为首
,

包括教育
、

财政
、

警方以及高教委参与

的跨部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
。

教育部长一方面

要求建立较好的对外办学监督
,

另一方面表示

继续支持对外办学
。

她认为许多海外办学点帮

助了 (以色列 )人民
,

因此不能因噎废食
,

也不

能因此允许国内高校垄断教育
。

由于教育部的

压力
,

75 % 的非法海外分教点目前已经关闭
。

在被禁止招生的海外机构中
,

包括为教师工会

主席颁发假文凭的 La tv ia 大学和 B u rli n gt on 学

院分院
。

这些学校被禁止在以从事教育活动
,

包括教学和授予学位
。

教育部还将继续加压
,

尽快净化海外在以色列的教育市场
。

教育部将

对非法获得学位的教师采取法律手段
,

但希望

公众不要怀疑所有的教师
,

他们大多数都是通

过诚实的行为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
。

近年来
,

以色列政府根据基础教育的需求
,

也根据教师

饭人低的实际情况
,

增设了十几家教师进修学

院
,

鼓励在职教师带薪进修
,

取得教育学们和

教师资格证书 (以色列法律规定
,

从事基础教

育的教师必须具有教育学士学位和教师资格

证书)
。

最近
,

高教委又准备向政府申请补贴
,

在大学中开设教师专业学位课程
,

以满足日益

增长的教师需要
。

根据所掌握的资料
,

目前获得以色列高等

教育理事会批准在以办学的外国教育机构有

以下 25 所
:

Sw in bu rn e U n iv ers ity
,

B altim o re H eb re w U
-

n ive r sity
,

U n iv ers ity o f M a n e he ste r ,

Je w ish T he o -

lo g ie a l Se m in a巧 o f A m e r ie a
(JT S )

,

U n ive o ity o f

D e rb y
,

Ne w E n
gl

a n d Co lle ge
,

H e ri o t W a tt U n ive r-

sity
,

U n ive rs ity o f No rt he a s tem
,

Cla rK U n ive rs ity
,

U n ive rs ity o f B ra

dfo nl
,

Pe n n sylva n ia Co lle g e o f

OPto m e t叮
,

T o u ro Co lle g e ,

U n ive rs ity o f U ve r-

Po o l
,

T ha m e s V alle y U n iv e rs ity
,

Lo
n g Isla n d U n i

-

v e rs ity
,

Le
sle y Co lle g e

,

U NISA
,

In s titu te o f E d u
-

有

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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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atio n a t U n ive r sity o f肠
n d o n ,

Po lyte e hn ie U n i
-

v ers ity o f N ew Y o r k
,

Cha m Pla in Co lle g e
,

N ew

Y o rk In s titu te o f T e e hn o lo gy
,

Kh a rk o v Sta te Mu -

n ie iPa lA e a d e m y
,

B

aruc
h Co lle ge 一City U n iv ers ity

o fN e w Yo r k
,

U n iv e rs ity o f N ew E n g la n d
.

买卖文凭的丑闻
,

在我国也有所闻
,

其情

形和作案手法与以上披露的情况大同小异
,

主

要也出在公务员队伍之中
。

买卖文凭
,

对当事

双方面言
,

其实是一种寻租活动
,

也对双方造

成
“

双赢
”

局面
,

一方因此招财进宝
,

朝里有人

好办事 ;另一方因此加官进爵
,

名利双收
。

双方

付出的可能都不多
,

但是国家在名誉
、

经济上

却因此蒙受损失
。

教育界有识之士都知道
,

凡

是高质量的大学办学
,

是不会仅为利益驱动拿

教育标准做交易的
。

短期行为获取的经济利益

和其他利益
,

一定会把多年积淀得的名校声誉

付之东流
。

要杜绝这种情况
,

一是要立法禁止 (不立

则已
,

立则一定要可行 )
,

一是要执法负责到

位
。

对
“

文凭贩子
” ,

一定要严加惩处 ;对由于各

种原因颁发假文凭的单位
,

重则取消办学 (授

予学位 )资格
,

轻则追究负责人法律责任
,

暂停

违法单位授予某种学位资格
。

对于通过不正当

手段获取文凭 (学位)的当事人
,

也要追究其法

律责任
,

利用文凭获得的官位
、

薪酬
,

必须依法

剥夺和追回
。

另一方面
,

我们也不能不看到
,

由于市场

的变化
,

形势又要求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急需补

充新的知识
。

近十年来
,

在公务员制度改革中
,

国家机关和不少基层单位也鼓励和资助许多

公务员再次进人高等院校从事学位学习
。

国内

各类高校也通过举办各类型的班
,

为公务员队

伍解决了燃眉之急
。

只不过获取学位的门槛

高
,

费用也高
,

也有不少人被挡在门槛之外
。

所

谓门槛高
,

是有些学位资格考试题目不适合离

开学校已有时日的人
,

记忆题 (要靠死记硬背)

多
,

思考题 (可以发挥已有社会经验的人的主

视能动性 ) 少
,

不少想通过充电获得学位的人

因此望而生畏
,

或者败下阵来
。

所谓费用高
,

对

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
,

动辄几千上万

(MBA 更是近十万 ) 的学费实在产生不 了亲和

力
。

学位和职务
、

工资挂钩
,

这在普遍意义 上

是可行的
,

也是必须的
。

但是国内不少用人单

位的做法却是文凭挂帅
,

学位优先
,

不考虑学

位是否真的与工作能力和工作表现的关系
,

也

不考虑文凭和学位来自何方 ) (逞论真假 )
。

在

决定职位和提升方面
,

公共部门甚至偏向 了只

重学位不重表现的地步
。

在这种体制下
,

势必

有人挺而走险
,

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文凭和

学历
。

即便是公共部门
,

也没有理由一定要看

学位才提职加薪
。

这实在是政府机器运作的惯

性使然
,

换了外资单位或私营机构
,

情况就可

能产生变化了
。

随着我国加人 W TO
,

高等教育尽快入世也

是我国面临的教育改革主题之一
。

W TO 的《服

务贸易总协定》将服务贸易分为 12 大类
,

教育

服务是其中一类
。

除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

之外
,

凡带商业性的教育活动
,

所有协定签署

国都有权参与竞争
。

目前
,

虽然国内少数高校已经试点进行和

国外知名高校在国内联合办学
,

但真正意义上

的海外院校在国内独立办学的情况尚未出现
。

不过按照 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
,

这一天应当很快

就会到来
。

我们不能垄断国内的高等教育
。

国

外高等教育机构早就盯上 了中国高等教育的

巨大市场潜力
。

早在 19 8 8 年就曾有美国纽约的

一家教育机构投石间路
,

希望在沈阳建立独资

学校
。

只是当时我国法律不能允许而作罢
。

到

了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
,

英国
、

新西兰
、

澳大利

亚
、

加拿大等国在我国几个大城市大规模设摊

摆点
,

搞教育宣传周的活动
,

目的是吸引中国

一大批中学生到国外留学
。

许多先富起来的家

长们望子成龙心切
,

不惜巨资
,

纷纷送子女出

国留学
。

由于对海外高等教育了解不多
,

不少

小留学生们上当受骗
,

付出的巨资与所上的学

校并不相称
,

引出许多法律纠纷
,

究其原因
,

是

我国尚缺乏对海外办学机构的中介机构的认

证和对海外来华招生的有效监督
。

结合以色列

的教训
,

面对外国迟早都要登陆寻求在我国办

学的前景
,

我们必须未雨绸缪
,

先行拿出一套

可行的法律监督办法来
。

(驻以色列大使馆教育处供稿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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